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上字第783號

上  訴  人  微風廣場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瑞姸  

訴訟代理人  洪堯欽律師

            劉健右律師

            黃郁茹律師

被  上訴人  國賓影城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中周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張元宵律師

複  代理人  吳仁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租金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

月29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98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於114年6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柒佰捌拾萬參仟陸佰陸拾捌

元，及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

利息，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

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三分之

一，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90年3月5日簽訂微風廣場租賃契

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由被上訴人向上訴人承租臺北市○

○區○○○路0段00號「微風廣場大型購物中心」B1樓與7至

11樓經營電影院，並先後以微風廣場租賃契約補充協議書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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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㈣ (下分別稱補充協議書㈠至㈣）調整租賃期間及租金，

依補充協議書㈡約定，被上訴人於105年10月26日至110年10

月25日續約期間，每月租金以底租新臺幣（下同）3,225,00

0元（含稅為3,386,250元）或被上訴人營業額之18%金額較

高者計算，故被上訴人業於109年初以支票給付該年度底租

全額。惟自109年1月15日起，因新冠肺炎疫情肆虐，致被上

訴人連續2年虧損，被上訴人曾多次請求上訴人依補充協議

書㈡第3條約定共同協商調整租金，嗣於109年12月18日會議

（下稱系爭會議）中，兩造達成110年1月至10月租金暫以原

租金7折計算之協議，並簽署補充協議書㈣，被上訴人乃於1

10年初開立支票支付該年度以每月底租7成計算之租金，後

因被上訴人無力續租原址營業，兩造間之租約於110年10月2

5日屆期終止，詎上訴人竟要求被上訴人支付疫情期間全額

租金，並逕自將被上訴人110年度未給付之3成租金自應返還

之保證金中扣除。爰依補充協議書㈡第3條、補充協議書

㈣、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減免租金如附表所

示，及免收強制停業期間之水電費，並依民法第179條規

定，請求上訴人返還溢收之租金及溢扣尚未返還之保證金共

計12,094,86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贅述）。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所指情形，不符補充協議書㈡第3條

之要件，兩造亦未達成減租之協議；被上訴人所稱新冠肺炎

疫情影響營業，並非系爭契約成立時無法預料之情事變更，

且依兩造所定系爭契約及歷次補充協議書履行義務，亦無顯

失公平情事，況兩造間之租賃關係已於110年10月25日消

滅，被上訴人自不得再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

減少租金，另被上訴人係在109年10月13日始首次向上訴人

請求調降109年1月15日起之租金，然109年度之租金均已清

償完畢，自不得請求溯及調整此部分之租金，且被上訴人請

求調降租金之比例亦非合理；被上訴人於疫情停業期間仍有

使用空調、除濕設備，自仍應給付水電費，且110年5月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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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費，被上訴人請求免除前即已清償完畢，110年6月後之水

電費，則經兩造於111年3月底達成和解，被上訴人同意上訴

人自保證金中扣除，自不得再請求減免停業期間水電費508,

065元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就被上訴人之請求，判決其一部勝訴即命上訴人給付被

上訴人12,094,867元，及自111年1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分別為准、免假執行之諭知，而駁回

被上訴人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聲

明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

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

請均駁回。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原判決關於駁回

被上訴人逾12,094,867元本息之請求部分，未據被上訴人聲

明不服提起上訴，非本院審理範圍）。

四、被上訴人主張兩造於90年3月5日簽訂系爭契約，由被上訴人

向上訴人承租臺北市○○區○○○路0段00號「微風廣場大

型購物中心」B1樓與7至11樓經營電影院，其後並陸續簽訂

補充協議書㈠至㈣，依補充協議書㈡約定，被上訴人於105

年10月26日至110年10月25日續約期間，每月租金以底租3,3

86,250元（含稅）或被上訴人營業額之18%金額較高者計

算，被上訴人已於109年初以支票給付該年度各月底租；兩

造於系爭會議中，達成110年1月至10月租金暫以原租金7折

計算之協議，被上訴人即於110年初開立支票支付該年度以

每月底租7成計算之租金；系爭契約於110年10月25日因租期

屆滿而消滅，上訴人於應返還被上訴人之保證金中，扣除被

上訴人110年度未給付之3成租金數額如原證11所示等情，業

據其提出系爭契約、補充協議書㈠至㈣、租金計算表等為證

（見原審卷第23-51、109頁），且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自堪

信為真實。

五、被上訴人主張兩造業已依補充協議書㈡第3條約定，達成就1

10年1月至10月租金減為7成之協議，為上訴人所否認。經

查，被上訴人固以證人即被上訴人財務長柯玫華證稱：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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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時被上訴人有要求要降租3成，當時上訴人常務董事岡

一郎認為3成合理，雙方同意先用降3成之租金支付並簽立補

充協議書㈣，直到110年8月雙方對於降租3成均無意見，係

被上訴人決定不續約後，上訴人才要求補足110年之3成租金

等語（見原審卷第225-227頁），主張兩造已有減租3成之共

識，係因被上訴人不欲續租，上訴人始毀棄減租協議，有違

誠信原則云云。然觀諸證人柯玫華亦結證稱：上訴人之財務

長蔡彩雲有告知降租3成乙事要回報公司高層才能再確認，

因110年底租支票要在109年底提供，方簽訂補充協議書㈣等

語（見原審卷第225頁）；證人即上訴人財務長蔡彩雲復證

述：系爭會議結束的時候被上訴人的財務長問被上訴人的張

常董租金要開多少，張常董說開7成，當下我說只是暫收，

因為雙方沒有達成協議等語（見原審卷第280頁），足見雙

方於系爭會議中並未就減租乙事達成確定之協議，僅因110

年租金支票須預先一次開立，始暫由被上訴人交付以110年

底租7成計算之支票予上訴人，此觀兩造於109年12月30日所

簽補充協議書㈣前言載明：「在未達成減租協議前……雙方

協議如下：」、第2條亦記載：「甲乙雙方同意，俟雙方達

成減付租金之協議後，就乙方已簽發之7成減租租金支票，

多退少補。亦即倘約定應付之租金多於原租金7成，乙方應

補付其中之差額。…」等語（見原審卷第50頁），實屬明

確。且兩造於系爭會議及簽署補充協議書㈣後，並未繼續協

商減租事宜，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70、286

頁），則被上訴人主張兩造已達成就110年1月至10月租金減

為7成之協議云云，自難認可採。

六、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契約成立後，因新冠肺炎疫情自109年1月

15日起流行蔓延，致被上訴人連續2年虧損，其應得依民法

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免收或酌減租金、水電費等

情，為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㈠按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其原有效

果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給付或變更其他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原有之效果，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又當事人依

上開規定，請求為增減給付之判決，須於債之關係未因清償

或其他行為而歸於消滅之情形，始得為之，否則，即無請求

增減給付之可言（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822號判決意旨

參照）。另所謂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依其原有效果

顯失公平者，係指情事劇變，非契約成立當時所得預料，依

一般觀念，認為如依其原有效果顯然有失公平者而言，倘當

事人就某種情事之發生於訂約時已有所預見，並約定其權利

義務關係或給付內容者，自無該條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10

7年度台上字第563號、111年度台上字第2541號判決意旨參

照）。

　㈡關於減租部分：

　⒈查，被上訴人就109年度之租金，係預先一次開立當年度各

月份之底租金額支票交付予上訴人，且均已按月兌現（見原

審卷第109頁）；又被上訴人係於109年10月13日，始首次以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為由，向上訴人提出自109年1月15日起

調降底租金額之請求，此有被上訴人109年10月13日國賓字

第1091013001號函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265、267頁），且

為兩造所不爭執，則被上訴人在109年10月13日之前，既未

曾向上訴人請求調降租金，且就各月份租金均已清償完畢，

揆諸前揭說明，自不得再就109年10月13日前業已清償完畢

之租金部分，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溯及請求調整減

免。至被上訴人於109年10月13日請求減少租金後，雖仍按

月使已開立之109年度租金支票陸續兌現，復與上訴人協議

就110年度之租金，先由被上訴人開立以每月底租7成計算之

租金支票予上訴人，並均已如期兌現，然此應係在雙方尚未

達成減租共識前，先由被上訴人給付原定或暫定之租金數

額，以避免發生違約爭議或造成票據信用不良所採之權宜作

法，非可認為被上訴人係無條件自願清償上開租金數額或已

放棄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減免租金之權利，此

由被上訴人仍陸續於110年7月14日、110年9月28日發函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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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要求減免租金即明（見本院卷第309-313頁）。是上訴人

以被上訴人業已清償109年各月份租金，及兩造間之租賃關

係已於110年10月25日因租期屆滿而消滅為由，辯稱被上訴

人不得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調降自109年10月

13日起之租金云云，尚非可採。

　⒉再查，109年起因新冠肺炎開始流行，我國衛福部於109年1

月20日成立疫情指揮中心，其後推行各項防疫措施，包含保

持社交距離、量體溫、戴口罩、實名制等，後於110年5月

間，疫情逐漸進入社區擴散，疫情警戒陸續提升至第二級、

第三級，更自110年5月15日起，對臺北市發布逾2月之三級

警戒，其中電影院於110年5月15日至同年7月12日間遭強制

停業，110年7月13日至同年9月26日間則採有條件開放營

業，限制座位應採梅花座或間隔座，110年7月27日調降疫情

警戒標準至第二級，惟截至110年底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

持續中；且大眾於前述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期間，因擔心在特

定空間內群聚感染或受限於各項管制措施，多有減少外出社

交及各式娛樂活動之情形，導致國內外航空業、觀光旅遊

業、旅館住宿、餐飲業及室內娛樂產業等之營運收益，遭受

嚴重影響等情，均為眾所周知之事實。又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所及遍佈世界各地，各國重要片商，亦因此採取「強檔新片

延期上映」之應對策略，尤其美國好萊塢商業電影占我國電

影院超過7成之票房，為我國電影院票房高低之關鍵，新冠

肺炎疫情期間多部備受期待之電影均一再延後上映，致電影

院縱可正常營業，消費者亦欠缺入場觀看之誘因，造成票房

銳減之結果等情，為上訴人所自承（見原審卷第125-127

頁），並有「2017台灣電影票房觀察」網路資料、相關網路

新聞報導、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110年通訊傳播市場報告、1

07年至110年電影票房統計資訊等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167

-185頁、本院卷第215-228頁）。是綜觀上情，新冠肺炎疫

情之發生既無從事先預見，且其嚴重程度、影響層面及規

模、綿延時間、政府採取各項管制措施等，均與先前遭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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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疫情截然不同，自應屬兩造成立系爭契約時所無法預料

之重大情事變更。

　⒊上訴人雖辯稱：依補充協議書㈡第3條約定內容，可知新冠

肺炎及其造成之影響，乃屬兩造締約時可預見之情形云云。

然觀諸補充協議書㈡第3條之約定為：「因不可歸責於雙方

之天災等不可抗力事由、或因政府防制法定傳染病散播而採

取行政措施，致影響乙方電影院之營業額時，經乙方提出相

關證明後，甲乙雙方同意就電影院營業額實際受影響之狀

況，共同協商並簽定書面協議，調整本協議書第2條規定之

乙方包底營業額與底租金額」（見原審卷第43、45頁），核

此約定內容，固提及「因政府防制法定傳染病散播而採取行

政措施，致影響電影院營業額」之情形，然並未明確約定如

遇此情形，兩造間之權利義務關係應如何調整因應，以就該

項風險預作合理之分配，而僅略謂兩造同意共同協商調整包

底營業額與底租金額，且兩造均主張補充協議書㈡第3條之

約定，已取代系爭契約第18條「因不可歸責於雙方之天災等

不可抗力事由，至乙方連續30日無法正常營業時，雙方應會

同處理並各自負擔所受損害，不得請求對方賠償。租賃期限

及租金皆自不可抗力事由發生後第31日起暫停計算、計收，

並於不可抗力事由終止後次日恢復計算、計收」（見原審卷

第35頁）之約定，故系爭契約第18條約定於兩造間已不再適

用（見本院卷第458頁），自與前揭說明所指如當事人就某

種情事之發生於訂約時已有所預見，並約定其權利義務關係

或給付內容，即無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適用之情形有

別。又考諸補充協議書㈡第3條約定，乃針對「因不可歸責

於雙方之事由」（如天災、防制傳染病管制措施等），導致

「影響乙方電影院營業額」之情形，約定雙方須共同協商調

整租金，核其用意，本在避免因不可歸責被上訴人之事由，

導致其營業受不利影響時，如仍依原定租金給付，恐有顯失

公平之情事，故約定由雙方協議調整租金數額，即已隱含肯

認此等情形乃屬情事變更而得請求調整租金之意，則於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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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約定所指情形時，固應適用該約定而由雙方共同商議調整

租金之方式，惟若協議不成，被上訴人應仍得依民法第227

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調整租金，否則上訴人如執意不願調整

租金，以致雙方無法達成協議，復剝奪被上訴人另依民法第

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調整租金之權利，顯非合理，亦不

符上開約定之本旨。是以，上訴人以兩造間已有補充協議書

㈡第3條之約定，辯稱新冠肺炎疫情並非系爭契約成立當時

無法預料之情事，故被上訴人不得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

規定，請求減免租金云云，洵無可採。

　⒋又查，被上訴人於109年11至12月、110年1至2月、110年3至

4月、110年5至6月、110年7至8月、110年9至10月經營電影

院之營收數額，相較於尚無新冠肺炎疫情之108年同月份營

收數額，分別下降27.63%、42.89%、49.94%、94.75%、89.4

9%、57.33%，此有被上訴人提出之營收降幅比較表可參（見

原審卷第53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原審卷第380

頁），足見新冠肺炎疫情確對被上訴人經營電影院之收益造

成重大影響，且在疫情蔓延造成大眾普遍恐慌心態之狀況

下，以被上訴人經營電影院娛樂事業而言，實難採取有效措

施與之抗衡，是本院經斟酌被上訴人前述營收衰退程度、被

上訴人經營之電影院於110年5月15日至同年7月12日間遭強

制停業、110年7月13日至同年9月26日間經限制座位應採梅

花座或間隔座、上訴人係向訴外人黑松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黑松資產公司）承租後再轉租予被上訴人、上訴人

自承黑松資產公司於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有減少租金然未具體

證明減少之數額（見本院卷第425、426頁)、系爭契約第18

條原約定如因不可抗力事由致被上訴人連續30日以上無法正

常營業，自第31日起暫停計收租金、兩造曾以補充協議書㈣

約定就110年度租金暫以底租7成繳納等情，認除109年10月1

3日至109年12月31日間，如以原租金給付，尚不致顯失公平

外，自110年1月1日至110年10月25日間，確有按原定租金給

付顯失公平之情事，而應予酌減，其中停業期間應酌減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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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梅花座期間應酌減為7成，其餘期間酌減為9成，方屬公

允。準此，經計算後，被上訴人於109年1月1日起110年10月

25日止，應給付之租金金額合計為66,220,485元（含稅，計

算方式詳見附表）。

　㈢關於水電費部分：　

　⒈查兩造就租賃期間水電費之分擔方式，約定由被上訴人每月

給付25萬元（含稅為262,500元）予上訴人，此為兩造所不

爭執。又被上訴人係於110年7月14日首次向上訴人提出免收

停業期間水電費之要求，而在此之前，被上訴人業已交付11

0年5月水電費之支票，並已兌現，至6月份後之水電費則未

由被上訴人簽發支票支付，而係由上訴人於保證金中扣除等

情，有被上訴人110年7月14日國賓字第1100714001號函存卷

可考（見本院卷第309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

第458、459頁）。則關於停業期間（110年5月15日至110年7

月12日）之水電費，其中110年5月15日至5月31日合計143,9

52元（262500×17/31＝143952，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部

分，因被上訴人在請求減免時業已清償完畢，揆諸前揭說

明，自不得再溯及請求減免。

　⒉至110年6月1日起至110年7月12日之水電費364,113元（2625

00×1又12/31＝364113）部分，本院經斟酌被上訴人經營之

電影院因新冠肺炎疫情經政府命令強制停業，確屬兩造約定

由被上訴人每月給付25萬元（含稅為262,500元）水電費

時，無法預料之重大情事變更，且於強制停業期間，因無法

對外營業，縱仍有使用水電之情形，相較於一般營業期間，

使用度數應大幅減少，惟水電費每月仍有基本度數，且依卷

附保全系統使用紀錄所示（見本院卷第251-257頁），被上

訴人經營之電影院在停業期間仍有相關人員出入之紀錄等

情，認於強制停業期間，如令被上訴人按原約定水電費金額

給付，確有顯失公平之情事，應酌減為原約定金額之5成，

較為公允適當。是以，110年6月1日起至110年7月12日之水

電費金額，經酌減後應為182,057元（364113×1/2＝18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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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⒊上訴人雖另稱兩造就110年6月1日起至110年7月12日之水電

費，業已於111年3月底達成和解，即被上訴人同意上訴人自

保證金中扣抵云云，並提出上訴人111年1月26日、111年3月

8日函文、被上訴人111年2月22日、111年3月24日、111年4

月29日函文為證（見本院卷第445、347、315-317、349、35

9頁），然觀諸被上訴人前揭函文內容，乃將經應付之水電

費金額與主張應調降水電費金額併列，則其中所載確認水電

費金額及同意自保證金中扣除等語，自僅在表示確認該數額

無誤，及同意暫由保證金中扣除此數額，以早日取回剩餘無

爭議款項之意，尚非業已同意逕以該數額為最終應給付金額

或放棄請求減免水電費之權利。是上訴人以前開事由為辯，

並非可採。

七、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

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

第179條定有明文。承上所述，被上訴人於109年1月1日起11

0年10月25日止，經本院減少應給付之租金數額後，租金總

額應為66,220,485元，而其業已實際給付63,879,968元（見

原審卷第109頁），尚不足2,340,517元（66220485－638799

68＝2340517），然上訴人逕於應返還被上訴人之保證金中

扣除9,962,129元（見原審卷第109頁），溢扣7,62,162元

（9962129－2340517＝7621612）未予返還部分，核屬無法

律上原因受有利益，並致上訴人受有損害，是被上訴人依民

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如數返還，自屬有據。又上訴

人於應返還被上訴人之保證金中，另扣除尚未繳納之水電費

部分，其中110年6月1日起至110年7月12日之水電費金額應

減為182,057元，則溢扣182,056元（364113－182057＝1820

56）未予返還部分，亦屬不當得利，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79

條規定，請求上訴人返還，同可准許。從而，被上訴人得請

求上訴人返還之不當得利總額為7,803,668元（7621612＋18

2056＝7858285）。復按，當事人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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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請求法院減少給付，為形成之訴，應待法院判決確定，

雙方當事人之權利及義務內容始告確定。是權利人據此權利

義務關係而為給付請求，義務人之給付期限，應於法院為減

少給付判決確定時屆至，並自翌日起負遲延責任（最高法院

103年度台上字第1924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被上訴人

請求上訴人返還不當得利7,803,668元，其遲延利息應自本

判決確定之翌日起算，併予說明。

八、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

7,803,668元，及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洵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

有未合，應予駁回。從而原審就超過上開應予准許部分，為

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

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

第2項所示。至於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

決，並無不合，上訴人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

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

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4　　日

　　　　　　　　　民事第二十庭  

　　　　　　　　　　　　審判長法　官　周祖民

　　　　　　　　　　　　　　　法　官　趙雪瑛

　　　　　　　　　　　　　　　法　官　馬傲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兩造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

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

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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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

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4　　日

　　　　　　　　　　　　　　　書記官　林孟和

附表

　　　　　　　　　　　　　　

　　　　　　　　　　　　　　　　　　　　　　　　　　　　

　　　　　　　　　　　　　　

　　　　　　　　　　　　　　

編

號

期　　 間 事　　由 被 上 訴 人

主 張 之 調

整 租 金 方

式

本 院 認 定

之 調 整 租

金方式

調整後租金數額

1. 109年1月1

日至109年

12月31日

減 至 底 租

之7成

不予調整 40,635,000元

3386250×12＝40635000

2. 110年1月1

日至110年

5月14日

新冠肺炎

疫情

減 至 底 租

之7成

減 至 底 租

之9成

13,566,847元

3386250×90%×（4＋14/31）＝

13566847

3. 110年5月1

5 日 至 110

年7月12日

新冠肺炎

疫情，且

強制停業

免收租金 減 至 底 租

之5成

3,277,016元

3386250×50%×（17/31＋1＋21

231）＝3277016

4. 110年7月1

3 日 至 110

年9月26日

新冠肺炎

疫情，且

限制採梅

花座

減 至 底 租

之5成

減 至 底 租

之7成

5,877,510元

3386250×70%×（1＋19/31＋2

6/30）＝5877510

5. 110年9月2

7 日 至 110

年 10 月 25

日

新冠肺炎

疫情

減 至 底 租

之7成

減 至 底 租

之9成

2,864,112元

3386250×90%× （ 4/30 ＋ 25/3

1）＝2864112

合計 66,220,48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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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上字第783號
上  訴  人  微風廣場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瑞姸  
訴訟代理人  洪堯欽律師
            劉健右律師
            黃郁茹律師
被  上訴人  國賓影城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中周  


訴訟代理人  張元宵律師
複  代理人  吳仁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租金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29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98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6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柒佰捌拾萬參仟陸佰陸拾捌元，及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三分之一，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90年3月5日簽訂微風廣場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由被上訴人向上訴人承租臺北市○○區○○○路0段00號「微風廣場大型購物中心」B1樓與7至11樓經營電影院，並先後以微風廣場租賃契約補充協議書㈠至㈣ (下分別稱補充協議書㈠至㈣）調整租賃期間及租金，依補充協議書㈡約定，被上訴人於105年10月26日至110年10月25日續約期間，每月租金以底租新臺幣（下同）3,225,000元（含稅為3,386,250元）或被上訴人營業額之18%金額較高者計算，故被上訴人業於109年初以支票給付該年度底租全額。惟自109年1月15日起，因新冠肺炎疫情肆虐，致被上訴人連續2年虧損，被上訴人曾多次請求上訴人依補充協議書㈡第3條約定共同協商調整租金，嗣於109年12月18日會議（下稱系爭會議）中，兩造達成110年1月至10月租金暫以原租金7折計算之協議，並簽署補充協議書㈣，被上訴人乃於110年初開立支票支付該年度以每月底租7成計算之租金，後因被上訴人無力續租原址營業，兩造間之租約於110年10月25日屆期終止，詎上訴人竟要求被上訴人支付疫情期間全額租金，並逕自將被上訴人110年度未給付之3成租金自應返還之保證金中扣除。爰依補充協議書㈡第3條、補充協議書㈣、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減免租金如附表所示，及免收強制停業期間之水電費，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返還溢收之租金及溢扣尚未返還之保證金共計12,094,86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贅述）。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所指情形，不符補充協議書㈡第3條之要件，兩造亦未達成減租之協議；被上訴人所稱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營業，並非系爭契約成立時無法預料之情事變更，且依兩造所定系爭契約及歷次補充協議書履行義務，亦無顯失公平情事，況兩造間之租賃關係已於110年10月25日消滅，被上訴人自不得再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減少租金，另被上訴人係在109年10月13日始首次向上訴人請求調降109年1月15日起之租金，然109年度之租金均已清償完畢，自不得請求溯及調整此部分之租金，且被上訴人請求調降租金之比例亦非合理；被上訴人於疫情停業期間仍有使用空調、除濕設備，自仍應給付水電費，且110年5月之水電費，被上訴人請求免除前即已清償完畢，110年6月後之水電費，則經兩造於111年3月底達成和解，被上訴人同意上訴人自保證金中扣除，自不得再請求減免停業期間水電費508,065元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就被上訴人之請求，判決其一部勝訴即命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12,094,867元，及自111年1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分別為准、免假執行之諭知，而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聲明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原判決關於駁回被上訴人逾12,094,867元本息之請求部分，未據被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非本院審理範圍）。
四、被上訴人主張兩造於90年3月5日簽訂系爭契約，由被上訴人向上訴人承租臺北市○○區○○○路0段00號「微風廣場大型購物中心」B1樓與7至11樓經營電影院，其後並陸續簽訂補充協議書㈠至㈣，依補充協議書㈡約定，被上訴人於105年10月26日至110年10月25日續約期間，每月租金以底租3,386,250元（含稅）或被上訴人營業額之18%金額較高者計算，被上訴人已於109年初以支票給付該年度各月底租；兩造於系爭會議中，達成110年1月至10月租金暫以原租金7折計算之協議，被上訴人即於110年初開立支票支付該年度以每月底租7成計算之租金；系爭契約於110年10月25日因租期屆滿而消滅，上訴人於應返還被上訴人之保證金中，扣除被上訴人110年度未給付之3成租金數額如原證11所示等情，業據其提出系爭契約、補充協議書㈠至㈣、租金計算表等為證（見原審卷第23-51、109頁），且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實。
五、被上訴人主張兩造業已依補充協議書㈡第3條約定，達成就110年1月至10月租金減為7成之協議，為上訴人所否認。經查，被上訴人固以證人即被上訴人財務長柯玫華證稱：系爭會議時被上訴人有要求要降租3成，當時上訴人常務董事岡一郎認為3成合理，雙方同意先用降3成之租金支付並簽立補充協議書㈣，直到110年8月雙方對於降租3成均無意見，係被上訴人決定不續約後，上訴人才要求補足110年之3成租金等語（見原審卷第225-227頁），主張兩造已有減租3成之共識，係因被上訴人不欲續租，上訴人始毀棄減租協議，有違誠信原則云云。然觀諸證人柯玫華亦結證稱：上訴人之財務長蔡彩雲有告知降租3成乙事要回報公司高層才能再確認，因110年底租支票要在109年底提供，方簽訂補充協議書㈣等語（見原審卷第225頁）；證人即上訴人財務長蔡彩雲復證述：系爭會議結束的時候被上訴人的財務長問被上訴人的張常董租金要開多少，張常董說開7成，當下我說只是暫收，因為雙方沒有達成協議等語（見原審卷第280頁），足見雙方於系爭會議中並未就減租乙事達成確定之協議，僅因110年租金支票須預先一次開立，始暫由被上訴人交付以110年底租7成計算之支票予上訴人，此觀兩造於109年12月30日所簽補充協議書㈣前言載明：「在未達成減租協議前……雙方協議如下：」、第2條亦記載：「甲乙雙方同意，俟雙方達成減付租金之協議後，就乙方已簽發之7成減租租金支票，多退少補。亦即倘約定應付之租金多於原租金7成，乙方應補付其中之差額。…」等語（見原審卷第50頁），實屬明確。且兩造於系爭會議及簽署補充協議書㈣後，並未繼續協商減租事宜，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70、286頁），則被上訴人主張兩造已達成就110年1月至10月租金減為7成之協議云云，自難認可採。
六、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契約成立後，因新冠肺炎疫情自109年1月15日起流行蔓延，致被上訴人連續2年虧損，其應得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免收或酌減租金、水電費等情，為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㈠按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又當事人依上開規定，請求為增減給付之判決，須於債之關係未因清償或其他行為而歸於消滅之情形，始得為之，否則，即無請求增減給付之可言（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822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所謂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者，係指情事劇變，非契約成立當時所得預料，依一般觀念，認為如依其原有效果顯然有失公平者而言，倘當事人就某種情事之發生於訂約時已有所預見，並約定其權利義務關係或給付內容者，自無該條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563號、111年度台上字第254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關於減租部分：
　⒈查，被上訴人就109年度之租金，係預先一次開立當年度各月份之底租金額支票交付予上訴人，且均已按月兌現（見原審卷第109頁）；又被上訴人係於109年10月13日，始首次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為由，向上訴人提出自109年1月15日起調降底租金額之請求，此有被上訴人109年10月13日國賓字第1091013001號函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265、267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則被上訴人在109年10月13日之前，既未曾向上訴人請求調降租金，且就各月份租金均已清償完畢，揆諸前揭說明，自不得再就109年10月13日前業已清償完畢之租金部分，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溯及請求調整減免。至被上訴人於109年10月13日請求減少租金後，雖仍按月使已開立之109年度租金支票陸續兌現，復與上訴人協議就110年度之租金，先由被上訴人開立以每月底租7成計算之租金支票予上訴人，並均已如期兌現，然此應係在雙方尚未達成減租共識前，先由被上訴人給付原定或暫定之租金數額，以避免發生違約爭議或造成票據信用不良所採之權宜作法，非可認為被上訴人係無條件自願清償上開租金數額或已放棄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減免租金之權利，此由被上訴人仍陸續於110年7月14日、110年9月28日發函上訴人要求減免租金即明（見本院卷第309-313頁）。是上訴人以被上訴人業已清償109年各月份租金，及兩造間之租賃關係已於110年10月25日因租期屆滿而消滅為由，辯稱被上訴人不得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調降自109年10月13日起之租金云云，尚非可採。
　⒉再查，109年起因新冠肺炎開始流行，我國衛福部於109年1月20日成立疫情指揮中心，其後推行各項防疫措施，包含保持社交距離、量體溫、戴口罩、實名制等，後於110年5月間，疫情逐漸進入社區擴散，疫情警戒陸續提升至第二級、第三級，更自110年5月15日起，對臺北市發布逾2月之三級警戒，其中電影院於110年5月15日至同年7月12日間遭強制停業，110年7月13日至同年9月26日間則採有條件開放營業，限制座位應採梅花座或間隔座，110年7月27日調降疫情警戒標準至第二級，惟截至110年底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持續中；且大眾於前述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期間，因擔心在特定空間內群聚感染或受限於各項管制措施，多有減少外出社交及各式娛樂活動之情形，導致國內外航空業、觀光旅遊業、旅館住宿、餐飲業及室內娛樂產業等之營運收益，遭受嚴重影響等情，均為眾所周知之事實。又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所及遍佈世界各地，各國重要片商，亦因此採取「強檔新片延期上映」之應對策略，尤其美國好萊塢商業電影占我國電影院超過7成之票房，為我國電影院票房高低之關鍵，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多部備受期待之電影均一再延後上映，致電影院縱可正常營業，消費者亦欠缺入場觀看之誘因，造成票房銳減之結果等情，為上訴人所自承（見原審卷第125-127頁），並有「2017台灣電影票房觀察」網路資料、相關網路新聞報導、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110年通訊傳播市場報告、107年至110年電影票房統計資訊等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167-185頁、本院卷第215-228頁）。是綜觀上情，新冠肺炎疫情之發生既無從事先預見，且其嚴重程度、影響層面及規模、綿延時間、政府採取各項管制措施等，均與先前遭遇之其他疫情截然不同，自應屬兩造成立系爭契約時所無法預料之重大情事變更。
　⒊上訴人雖辯稱：依補充協議書㈡第3條約定內容，可知新冠肺炎及其造成之影響，乃屬兩造締約時可預見之情形云云。然觀諸補充協議書㈡第3條之約定為：「因不可歸責於雙方之天災等不可抗力事由、或因政府防制法定傳染病散播而採取行政措施，致影響乙方電影院之營業額時，經乙方提出相關證明後，甲乙雙方同意就電影院營業額實際受影響之狀況，共同協商並簽定書面協議，調整本協議書第2條規定之乙方包底營業額與底租金額」（見原審卷第43、45頁），核此約定內容，固提及「因政府防制法定傳染病散播而採取行政措施，致影響電影院營業額」之情形，然並未明確約定如遇此情形，兩造間之權利義務關係應如何調整因應，以就該項風險預作合理之分配，而僅略謂兩造同意共同協商調整包底營業額與底租金額，且兩造均主張補充協議書㈡第3條之約定，已取代系爭契約第18條「因不可歸責於雙方之天災等不可抗力事由，至乙方連續30日無法正常營業時，雙方應會同處理並各自負擔所受損害，不得請求對方賠償。租賃期限及租金皆自不可抗力事由發生後第31日起暫停計算、計收，並於不可抗力事由終止後次日恢復計算、計收」（見原審卷第35頁）之約定，故系爭契約第18條約定於兩造間已不再適用（見本院卷第458頁），自與前揭說明所指如當事人就某種情事之發生於訂約時已有所預見，並約定其權利義務關係或給付內容，即無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適用之情形有別。又考諸補充協議書㈡第3條約定，乃針對「因不可歸責於雙方之事由」（如天災、防制傳染病管制措施等），導致「影響乙方電影院營業額」之情形，約定雙方須共同協商調整租金，核其用意，本在避免因不可歸責被上訴人之事由，導致其營業受不利影響時，如仍依原定租金給付，恐有顯失公平之情事，故約定由雙方協議調整租金數額，即已隱含肯認此等情形乃屬情事變更而得請求調整租金之意，則於符合此約定所指情形時，固應適用該約定而由雙方共同商議調整租金之方式，惟若協議不成，被上訴人應仍得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調整租金，否則上訴人如執意不願調整租金，以致雙方無法達成協議，復剝奪被上訴人另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調整租金之權利，顯非合理，亦不符上開約定之本旨。是以，上訴人以兩造間已有補充協議書㈡第3條之約定，辯稱新冠肺炎疫情並非系爭契約成立當時無法預料之情事，故被上訴人不得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減免租金云云，洵無可採。
　⒋又查，被上訴人於109年11至12月、110年1至2月、110年3至4月、110年5至6月、110年7至8月、110年9至10月經營電影院之營收數額，相較於尚無新冠肺炎疫情之108年同月份營收數額，分別下降27.63%、42.89%、49.94%、94.75%、89.49%、57.33%，此有被上訴人提出之營收降幅比較表可參（見原審卷第53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原審卷第380頁），足見新冠肺炎疫情確對被上訴人經營電影院之收益造成重大影響，且在疫情蔓延造成大眾普遍恐慌心態之狀況下，以被上訴人經營電影院娛樂事業而言，實難採取有效措施與之抗衡，是本院經斟酌被上訴人前述營收衰退程度、被上訴人經營之電影院於110年5月15日至同年7月12日間遭強制停業、110年7月13日至同年9月26日間經限制座位應採梅花座或間隔座、上訴人係向訴外人黑松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黑松資產公司）承租後再轉租予被上訴人、上訴人自承黑松資產公司於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有減少租金然未具體證明減少之數額（見本院卷第425、426頁)、系爭契約第18條原約定如因不可抗力事由致被上訴人連續30日以上無法正常營業，自第31日起暫停計收租金、兩造曾以補充協議書㈣約定就110年度租金暫以底租7成繳納等情，認除109年10月13日至109年12月31日間，如以原租金給付，尚不致顯失公平外，自110年1月1日至110年10月25日間，確有按原定租金給付顯失公平之情事，而應予酌減，其中停業期間應酌減為5成，梅花座期間應酌減為7成，其餘期間酌減為9成，方屬公允。準此，經計算後，被上訴人於109年1月1日起110年10月25日止，應給付之租金金額合計為66,220,485元（含稅，計算方式詳見附表）。
　㈢關於水電費部分：　
　⒈查兩造就租賃期間水電費之分擔方式，約定由被上訴人每月給付25萬元（含稅為262,500元）予上訴人，此為兩造所不爭執。又被上訴人係於110年7月14日首次向上訴人提出免收停業期間水電費之要求，而在此之前，被上訴人業已交付110年5月水電費之支票，並已兌現，至6月份後之水電費則未由被上訴人簽發支票支付，而係由上訴人於保證金中扣除等情，有被上訴人110年7月14日國賓字第1100714001號函存卷可考（見本院卷第309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458、459頁）。則關於停業期間（110年5月15日至110年7月12日）之水電費，其中110年5月15日至5月31日合計143,952元（262500×17/31＝143952，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部分，因被上訴人在請求減免時業已清償完畢，揆諸前揭說明，自不得再溯及請求減免。
　⒉至110年6月1日起至110年7月12日之水電費364,113元（262500×1又12/31＝364113）部分，本院經斟酌被上訴人經營之電影院因新冠肺炎疫情經政府命令強制停業，確屬兩造約定由被上訴人每月給付25萬元（含稅為262,500元）水電費時，無法預料之重大情事變更，且於強制停業期間，因無法對外營業，縱仍有使用水電之情形，相較於一般營業期間，使用度數應大幅減少，惟水電費每月仍有基本度數，且依卷附保全系統使用紀錄所示（見本院卷第251-257頁），被上訴人經營之電影院在停業期間仍有相關人員出入之紀錄等情，認於強制停業期間，如令被上訴人按原約定水電費金額給付，確有顯失公平之情事，應酌減為原約定金額之5成，較為公允適當。是以，110年6月1日起至110年7月12日之水電費金額，經酌減後應為182,057元（364113×1/2＝182057）。
　⒊上訴人雖另稱兩造就110年6月1日起至110年7月12日之水電費，業已於111年3月底達成和解，即被上訴人同意上訴人自保證金中扣抵云云，並提出上訴人111年1月26日、111年3月8日函文、被上訴人111年2月22日、111年3月24日、111年4月29日函文為證（見本院卷第445、347、315-317、349、359頁），然觀諸被上訴人前揭函文內容，乃將經應付之水電費金額與主張應調降水電費金額併列，則其中所載確認水電費金額及同意自保證金中扣除等語，自僅在表示確認該數額無誤，及同意暫由保證金中扣除此數額，以早日取回剩餘無爭議款項之意，尚非業已同意逕以該數額為最終應給付金額或放棄請求減免水電費之權利。是上訴人以前開事由為辯，並非可採。
七、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承上所述，被上訴人於109年1月1日起110年10月25日止，經本院減少應給付之租金數額後，租金總額應為66,220,485元，而其業已實際給付63,879,968元（見原審卷第109頁），尚不足2,340,517元（66220485－63879968＝2340517），然上訴人逕於應返還被上訴人之保證金中扣除9,962,129元（見原審卷第109頁），溢扣7,62,162元（9962129－2340517＝7621612）未予返還部分，核屬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利益，並致上訴人受有損害，是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如數返還，自屬有據。又上訴人於應返還被上訴人之保證金中，另扣除尚未繳納之水電費部分，其中110年6月1日起至110年7月12日之水電費金額應減為182,057元，則溢扣182,056元（364113－182057＝182056）未予返還部分，亦屬不當得利，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返還，同可准許。從而，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返還之不當得利總額為7,803,668元（7621612＋182056＝7858285）。復按，當事人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法院減少給付，為形成之訴，應待法院判決確定，雙方當事人之權利及義務內容始告確定。是權利人據此權利義務關係而為給付請求，義務人之給付期限，應於法院為減少給付判決確定時屆至，並自翌日起負遲延責任（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924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返還不當得利7,803,668元，其遲延利息應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算，併予說明。
八、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7,803,668元，及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洵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有未合，應予駁回。從而原審就超過上開應予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於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人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4　　日
　　　　　　　　　民事第二十庭  
　　　　　　　　　　　　審判長法　官　周祖民
　　　　　　　　　　　　　　　法　官　趙雪瑛
　　　　　　　　　　　　　　　法　官　馬傲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兩造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4　　日
　　　　　　　　　　　　　　　書記官　林孟和






附表
		編號

		期　　 間

		事　　由

		被上訴人主張之調整租金方式

		本院認定之調整租金方式

		調整後租金數額



		1.

		109年1月1日至109年12月31日

		


		減至底租之7成

		不予調整

		40,635,000元
3386250×12＝40635000



		2.

		110年1月1日至110年5月14日

		新冠肺炎疫情

		減至底租之7成

		減至底租之9成

		13,566,847元
3386250×90%×（4＋14/31）＝13566847



		3.

		110年5月15日至110年7月12日

		新冠肺炎疫情，且強制停業

		免收租金

		減至底租之5成

		3,277,016元
3386250×50%×（17/31＋1＋21231）＝3277016



		4.

		110年7月13日至110年9月26日

		新冠肺炎疫情，且限制採梅花座

		減至底租之5成

		減至底租之7成

		5,877,510元
3386250×70%×（1＋19/31＋26/30）＝5877510



		5.

		110年9月27日至110年10月25日

		新冠肺炎疫情

		減至底租之7成

		減至底租之9成

		2,864,112元
3386250×90%×（4/30＋25/31）＝2864112



		


		合計

		


		


		


		66,220,485元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上字第783號

上  訴  人  微風廣場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瑞姸  

訴訟代理人  洪堯欽律師

            劉健右律師

            黃郁茹律師

被  上訴人  國賓影城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中周  



訴訟代理人  張元宵律師

複  代理人  吳仁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租金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

月29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98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於114年6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柒佰捌拾萬參仟陸佰陸拾捌元

，及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

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三分之

一，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90年3月5日簽訂微風廣場租賃契

    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由被上訴人向上訴人承租臺北市○○

    區○○○路0段00號「微風廣場大型購物中心」B1樓與7至11樓

    經營電影院，並先後以微風廣場租賃契約補充協議書㈠至㈣ (

    下分別稱補充協議書㈠至㈣）調整租賃期間及租金，依補充協

    議書㈡約定，被上訴人於105年10月26日至110年10月25日續

    約期間，每月租金以底租新臺幣（下同）3,225,000元（含

    稅為3,386,250元）或被上訴人營業額之18%金額較高者計算

    ，故被上訴人業於109年初以支票給付該年度底租全額。惟

    自109年1月15日起，因新冠肺炎疫情肆虐，致被上訴人連續

    2年虧損，被上訴人曾多次請求上訴人依補充協議書㈡第3條

    約定共同協商調整租金，嗣於109年12月18日會議（下稱系

    爭會議）中，兩造達成110年1月至10月租金暫以原租金7折

    計算之協議，並簽署補充協議書㈣，被上訴人乃於110年初開

    立支票支付該年度以每月底租7成計算之租金，後因被上訴

    人無力續租原址營業，兩造間之租約於110年10月25日屆期

    終止，詎上訴人竟要求被上訴人支付疫情期間全額租金，並

    逕自將被上訴人110年度未給付之3成租金自應返還之保證金

    中扣除。爰依補充協議書㈡第3條、補充協議書㈣、民法第227

    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減免租金如附表所示，及免收強制停

    業期間之水電費，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返還

    溢收之租金及溢扣尚未返還之保證金共計12,094,867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贅述）。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所指情形，不符補充協議書㈡第3條之

    要件，兩造亦未達成減租之協議；被上訴人所稱新冠肺炎疫

    情影響營業，並非系爭契約成立時無法預料之情事變更，且

    依兩造所定系爭契約及歷次補充協議書履行義務，亦無顯失

    公平情事，況兩造間之租賃關係已於110年10月25日消滅，

    被上訴人自不得再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減少

    租金，另被上訴人係在109年10月13日始首次向上訴人請求

    調降109年1月15日起之租金，然109年度之租金均已清償完

    畢，自不得請求溯及調整此部分之租金，且被上訴人請求調

    降租金之比例亦非合理；被上訴人於疫情停業期間仍有使用

    空調、除濕設備，自仍應給付水電費，且110年5月之水電費

    ，被上訴人請求免除前即已清償完畢，110年6月後之水電費

    ，則經兩造於111年3月底達成和解，被上訴人同意上訴人自

    保證金中扣除，自不得再請求減免停業期間水電費508,065

    元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就被上訴人之請求，判決其一部勝訴即命上訴人給付被

    上訴人12,094,867元，及自111年1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分別為准、免假執行之諭知，而駁回

    被上訴人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聲

    明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

    。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

    均駁回。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原判決關於駁回被

    上訴人逾12,094,867元本息之請求部分，未據被上訴人聲明

    不服提起上訴，非本院審理範圍）。

四、被上訴人主張兩造於90年3月5日簽訂系爭契約，由被上訴人

    向上訴人承租臺北市○○區○○○路0段00號「微風廣場大型購物

    中心」B1樓與7至11樓經營電影院，其後並陸續簽訂補充協

    議書㈠至㈣，依補充協議書㈡約定，被上訴人於105年10月26日

    至110年10月25日續約期間，每月租金以底租3,386,250元（

    含稅）或被上訴人營業額之18%金額較高者計算，被上訴人

    已於109年初以支票給付該年度各月底租；兩造於系爭會議

    中，達成110年1月至10月租金暫以原租金7折計算之協議，

    被上訴人即於110年初開立支票支付該年度以每月底租7成計

    算之租金；系爭契約於110年10月25日因租期屆滿而消滅，

    上訴人於應返還被上訴人之保證金中，扣除被上訴人110年

    度未給付之3成租金數額如原證11所示等情，業據其提出系

    爭契約、補充協議書㈠至㈣、租金計算表等為證（見原審卷第

    23-51、109頁），且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實。

五、被上訴人主張兩造業已依補充協議書㈡第3條約定，達成就11

    0年1月至10月租金減為7成之協議，為上訴人所否認。經查

    ，被上訴人固以證人即被上訴人財務長柯玫華證稱：系爭會

    議時被上訴人有要求要降租3成，當時上訴人常務董事岡一

    郎認為3成合理，雙方同意先用降3成之租金支付並簽立補充

    協議書㈣，直到110年8月雙方對於降租3成均無意見，係被上

    訴人決定不續約後，上訴人才要求補足110年之3成租金等語

    （見原審卷第225-227頁），主張兩造已有減租3成之共識，

    係因被上訴人不欲續租，上訴人始毀棄減租協議，有違誠信

    原則云云。然觀諸證人柯玫華亦結證稱：上訴人之財務長蔡

    彩雲有告知降租3成乙事要回報公司高層才能再確認，因110

    年底租支票要在109年底提供，方簽訂補充協議書㈣等語（見

    原審卷第225頁）；證人即上訴人財務長蔡彩雲復證述：系

    爭會議結束的時候被上訴人的財務長問被上訴人的張常董租

    金要開多少，張常董說開7成，當下我說只是暫收，因為雙

    方沒有達成協議等語（見原審卷第280頁），足見雙方於系

    爭會議中並未就減租乙事達成確定之協議，僅因110年租金

    支票須預先一次開立，始暫由被上訴人交付以110年底租7成

    計算之支票予上訴人，此觀兩造於109年12月30日所簽補充

    協議書㈣前言載明：「在未達成減租協議前……雙方協議如下

    ：」、第2條亦記載：「甲乙雙方同意，俟雙方達成減付租

    金之協議後，就乙方已簽發之7成減租租金支票，多退少補

    。亦即倘約定應付之租金多於原租金7成，乙方應補付其中

    之差額。…」等語（見原審卷第50頁），實屬明確。且兩造

    於系爭會議及簽署補充協議書㈣後，並未繼續協商減租事宜

    ，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70、286頁），則被上訴

    人主張兩造已達成就110年1月至10月租金減為7成之協議云

    云，自難認可採。

六、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契約成立後，因新冠肺炎疫情自109年1月

    15日起流行蔓延，致被上訴人連續2年虧損，其應得依民法

    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免收或酌減租金、水電費等情

    ，為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㈠按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其原有效

    果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給付或變更其他

    原有之效果，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又當事人依

    上開規定，請求為增減給付之判決，須於債之關係未因清償

    或其他行為而歸於消滅之情形，始得為之，否則，即無請求

    增減給付之可言（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822號判決意旨

    參照）。另所謂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依其原有效果

    顯失公平者，係指情事劇變，非契約成立當時所得預料，依

    一般觀念，認為如依其原有效果顯然有失公平者而言，倘當

    事人就某種情事之發生於訂約時已有所預見，並約定其權利

    義務關係或給付內容者，自無該條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10

    7年度台上字第563號、111年度台上字第2541號判決意旨參

    照）。

　㈡關於減租部分：

　⒈查，被上訴人就109年度之租金，係預先一次開立當年度各月

    份之底租金額支票交付予上訴人，且均已按月兌現（見原審

    卷第109頁）；又被上訴人係於109年10月13日，始首次以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為由，向上訴人提出自109年1月15日起調

    降底租金額之請求，此有被上訴人109年10月13日國賓字第1

    091013001號函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265、267頁），且為

    兩造所不爭執，則被上訴人在109年10月13日之前，既未曾

    向上訴人請求調降租金，且就各月份租金均已清償完畢，揆

    諸前揭說明，自不得再就109年10月13日前業已清償完畢之

    租金部分，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溯及請求調整減免

    。至被上訴人於109年10月13日請求減少租金後，雖仍按月

    使已開立之109年度租金支票陸續兌現，復與上訴人協議就1

    10年度之租金，先由被上訴人開立以每月底租7成計算之租

    金支票予上訴人，並均已如期兌現，然此應係在雙方尚未達

    成減租共識前，先由被上訴人給付原定或暫定之租金數額，

    以避免發生違約爭議或造成票據信用不良所採之權宜作法，

    非可認為被上訴人係無條件自願清償上開租金數額或已放棄

    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減免租金之權利，此由被

    上訴人仍陸續於110年7月14日、110年9月28日發函上訴人要

    求減免租金即明（見本院卷第309-313頁）。是上訴人以被

    上訴人業已清償109年各月份租金，及兩造間之租賃關係已

    於110年10月25日因租期屆滿而消滅為由，辯稱被上訴人不

    得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調降自109年10月13日

    起之租金云云，尚非可採。

　⒉再查，109年起因新冠肺炎開始流行，我國衛福部於109年1月

    20日成立疫情指揮中心，其後推行各項防疫措施，包含保持

    社交距離、量體溫、戴口罩、實名制等，後於110年5月間，

    疫情逐漸進入社區擴散，疫情警戒陸續提升至第二級、第三

    級，更自110年5月15日起，對臺北市發布逾2月之三級警戒

    ，其中電影院於110年5月15日至同年7月12日間遭強制停業

    ，110年7月13日至同年9月26日間則採有條件開放營業，限

    制座位應採梅花座或間隔座，110年7月27日調降疫情警戒標

    準至第二級，惟截至110年底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持續中

    ；且大眾於前述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期間，因擔心在特定空間

    內群聚感染或受限於各項管制措施，多有減少外出社交及各

    式娛樂活動之情形，導致國內外航空業、觀光旅遊業、旅館

    住宿、餐飲業及室內娛樂產業等之營運收益，遭受嚴重影響

    等情，均為眾所周知之事實。又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所及遍佈

    世界各地，各國重要片商，亦因此採取「強檔新片延期上映

    」之應對策略，尤其美國好萊塢商業電影占我國電影院超過

    7成之票房，為我國電影院票房高低之關鍵，新冠肺炎疫情

    期間多部備受期待之電影均一再延後上映，致電影院縱可正

    常營業，消費者亦欠缺入場觀看之誘因，造成票房銳減之結

    果等情，為上訴人所自承（見原審卷第125-127頁），並有

    「2017台灣電影票房觀察」網路資料、相關網路新聞報導、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110年通訊傳播市場報告、107年至110

    年電影票房統計資訊等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167-185頁、

    本院卷第215-228頁）。是綜觀上情，新冠肺炎疫情之發生

    既無從事先預見，且其嚴重程度、影響層面及規模、綿延時

    間、政府採取各項管制措施等，均與先前遭遇之其他疫情截

    然不同，自應屬兩造成立系爭契約時所無法預料之重大情事

    變更。

　⒊上訴人雖辯稱：依補充協議書㈡第3條約定內容，可知新冠肺

    炎及其造成之影響，乃屬兩造締約時可預見之情形云云。然

    觀諸補充協議書㈡第3條之約定為：「因不可歸責於雙方之天

    災等不可抗力事由、或因政府防制法定傳染病散播而採取行

    政措施，致影響乙方電影院之營業額時，經乙方提出相關證

    明後，甲乙雙方同意就電影院營業額實際受影響之狀況，共

    同協商並簽定書面協議，調整本協議書第2條規定之乙方包

    底營業額與底租金額」（見原審卷第43、45頁），核此約定

    內容，固提及「因政府防制法定傳染病散播而採取行政措施

    ，致影響電影院營業額」之情形，然並未明確約定如遇此情

    形，兩造間之權利義務關係應如何調整因應，以就該項風險

    預作合理之分配，而僅略謂兩造同意共同協商調整包底營業

    額與底租金額，且兩造均主張補充協議書㈡第3條之約定，已

    取代系爭契約第18條「因不可歸責於雙方之天災等不可抗力

    事由，至乙方連續30日無法正常營業時，雙方應會同處理並

    各自負擔所受損害，不得請求對方賠償。租賃期限及租金皆

    自不可抗力事由發生後第31日起暫停計算、計收，並於不可

    抗力事由終止後次日恢復計算、計收」（見原審卷第35頁）

    之約定，故系爭契約第18條約定於兩造間已不再適用（見本

    院卷第458頁），自與前揭說明所指如當事人就某種情事之

    發生於訂約時已有所預見，並約定其權利義務關係或給付內

    容，即無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適用之情形有別。又考

    諸補充協議書㈡第3條約定，乃針對「因不可歸責於雙方之事

    由」（如天災、防制傳染病管制措施等），導致「影響乙方

    電影院營業額」之情形，約定雙方須共同協商調整租金，核

    其用意，本在避免因不可歸責被上訴人之事由，導致其營業

    受不利影響時，如仍依原定租金給付，恐有顯失公平之情事

    ，故約定由雙方協議調整租金數額，即已隱含肯認此等情形

    乃屬情事變更而得請求調整租金之意，則於符合此約定所指

    情形時，固應適用該約定而由雙方共同商議調整租金之方式

    ，惟若協議不成，被上訴人應仍得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

    規定請求調整租金，否則上訴人如執意不願調整租金，以致

    雙方無法達成協議，復剝奪被上訴人另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

    1項規定請求調整租金之權利，顯非合理，亦不符上開約定

    之本旨。是以，上訴人以兩造間已有補充協議書㈡第3條之約

    定，辯稱新冠肺炎疫情並非系爭契約成立當時無法預料之情

    事，故被上訴人不得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減

    免租金云云，洵無可採。

　⒋又查，被上訴人於109年11至12月、110年1至2月、110年3至4

    月、110年5至6月、110年7至8月、110年9至10月經營電影院

    之營收數額，相較於尚無新冠肺炎疫情之108年同月份營收

    數額，分別下降27.63%、42.89%、49.94%、94.75%、89.49%

    、57.33%，此有被上訴人提出之營收降幅比較表可參（見原

    審卷第53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原審卷第380頁），

    足見新冠肺炎疫情確對被上訴人經營電影院之收益造成重大

    影響，且在疫情蔓延造成大眾普遍恐慌心態之狀況下，以被

    上訴人經營電影院娛樂事業而言，實難採取有效措施與之抗

    衡，是本院經斟酌被上訴人前述營收衰退程度、被上訴人經

    營之電影院於110年5月15日至同年7月12日間遭強制停業、1

    10年7月13日至同年9月26日間經限制座位應採梅花座或間隔

    座、上訴人係向訴外人黑松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黑

    松資產公司）承租後再轉租予被上訴人、上訴人自承黑松資

    產公司於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有減少租金然未具體證明減少之

    數額（見本院卷第425、426頁)、系爭契約第18條原約定如

    因不可抗力事由致被上訴人連續30日以上無法正常營業，自

    第31日起暫停計收租金、兩造曾以補充協議書㈣約定就110年

    度租金暫以底租7成繳納等情，認除109年10月13日至109年1

    2月31日間，如以原租金給付，尚不致顯失公平外，自110年

    1月1日至110年10月25日間，確有按原定租金給付顯失公平

    之情事，而應予酌減，其中停業期間應酌減為5成，梅花座

    期間應酌減為7成，其餘期間酌減為9成，方屬公允。準此，

    經計算後，被上訴人於109年1月1日起110年10月25日止，應

    給付之租金金額合計為66,220,485元（含稅，計算方式詳見

    附表）。

　㈢關於水電費部分：　

　⒈查兩造就租賃期間水電費之分擔方式，約定由被上訴人每月

    給付25萬元（含稅為262,500元）予上訴人，此為兩造所不

    爭執。又被上訴人係於110年7月14日首次向上訴人提出免收

    停業期間水電費之要求，而在此之前，被上訴人業已交付11

    0年5月水電費之支票，並已兌現，至6月份後之水電費則未

    由被上訴人簽發支票支付，而係由上訴人於保證金中扣除等

    情，有被上訴人110年7月14日國賓字第1100714001號函存卷

    可考（見本院卷第309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

    第458、459頁）。則關於停業期間（110年5月15日至110年7

    月12日）之水電費，其中110年5月15日至5月31日合計143,9

    52元（262500×17/31＝143952，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部

    分，因被上訴人在請求減免時業已清償完畢，揆諸前揭說明

    ，自不得再溯及請求減免。

　⒉至110年6月1日起至110年7月12日之水電費364,113元（26250

    0×1又12/31＝364113）部分，本院經斟酌被上訴人經營之電

    影院因新冠肺炎疫情經政府命令強制停業，確屬兩造約定由

    被上訴人每月給付25萬元（含稅為262,500元）水電費時，

    無法預料之重大情事變更，且於強制停業期間，因無法對外

    營業，縱仍有使用水電之情形，相較於一般營業期間，使用

    度數應大幅減少，惟水電費每月仍有基本度數，且依卷附保

    全系統使用紀錄所示（見本院卷第251-257頁），被上訴人

    經營之電影院在停業期間仍有相關人員出入之紀錄等情，認

    於強制停業期間，如令被上訴人按原約定水電費金額給付，

    確有顯失公平之情事，應酌減為原約定金額之5成，較為公

    允適當。是以，110年6月1日起至110年7月12日之水電費金

    額，經酌減後應為182,057元（364113×1/2＝182057）。

　⒊上訴人雖另稱兩造就110年6月1日起至110年7月12日之水電費

    ，業已於111年3月底達成和解，即被上訴人同意上訴人自保

    證金中扣抵云云，並提出上訴人111年1月26日、111年3月8

    日函文、被上訴人111年2月22日、111年3月24日、111年4月

    29日函文為證（見本院卷第445、347、315-317、349、359

    頁），然觀諸被上訴人前揭函文內容，乃將經應付之水電費

    金額與主張應調降水電費金額併列，則其中所載確認水電費

    金額及同意自保證金中扣除等語，自僅在表示確認該數額無

    誤，及同意暫由保證金中扣除此數額，以早日取回剩餘無爭

    議款項之意，尚非業已同意逕以該數額為最終應給付金額或

    放棄請求減免水電費之權利。是上訴人以前開事由為辯，並

    非可採。

七、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

    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

    第179條定有明文。承上所述，被上訴人於109年1月1日起11

    0年10月25日止，經本院減少應給付之租金數額後，租金總

    額應為66,220,485元，而其業已實際給付63,879,968元（見

    原審卷第109頁），尚不足2,340,517元（66220485－6387996

    8＝2340517），然上訴人逕於應返還被上訴人之保證金中扣

    除9,962,129元（見原審卷第109頁），溢扣7,62,162元（99

    62129－2340517＝7621612）未予返還部分，核屬無法律上原

    因受有利益，並致上訴人受有損害，是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7

    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如數返還，自屬有據。又上訴人於應

    返還被上訴人之保證金中，另扣除尚未繳納之水電費部分，

    其中110年6月1日起至110年7月12日之水電費金額應減為182

    ,057元，則溢扣182,056元（364113－182057＝182056）未予

    返還部分，亦屬不當得利，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

    請求上訴人返還，同可准許。從而，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

    返還之不當得利總額為7,803,668元（7621612＋182056＝7858

    285）。復按，當事人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法

    院減少給付，為形成之訴，應待法院判決確定，雙方當事人

    之權利及義務內容始告確定。是權利人據此權利義務關係而

    為給付請求，義務人之給付期限，應於法院為減少給付判決

    確定時屆至，並自翌日起負遲延責任（最高法院103年度台

    上字第1924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

    返還不當得利7,803,668元，其遲延利息應自本判決確定之

    翌日起算，併予說明。

八、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7

    ,803,668元，及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洵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有

    未合，應予駁回。從而原審就超過上開應予准許部分，為上

    訴人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

    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

    2項所示。至於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

    ，並無不合，上訴人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

    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

    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4　　日

　　　　　　　　　民事第二十庭  

　　　　　　　　　　　　審判長法　官　周祖民

　　　　　　　　　　　　　　　法　官　趙雪瑛

　　　　　　　　　　　　　　　法　官　馬傲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兩造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

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

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

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

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4　　日

　　　　　　　　　　　　　　　書記官　林孟和







附表

編號 期　　 間 事　　由 被上訴人主張之調整租金方式 本院認定之調整租金方式 調整後租金數額 1. 109年1月1日至109年12月31日  減至底租之7成 不予調整 40,635,000元 3386250×12＝40635000 2. 110年1月1日至110年5月14日 新冠肺炎疫情 減至底租之7成 減至底租之9成 13,566,847元 3386250×90%×（4＋14/31）＝13566847 3. 110年5月15日至110年7月12日 新冠肺炎疫情，且強制停業 免收租金 減至底租之5成 3,277,016元 3386250×50%×（17/31＋1＋21231）＝3277016 4. 110年7月13日至110年9月26日 新冠肺炎疫情，且限制採梅花座 減至底租之5成 減至底租之7成 5,877,510元 3386250×70%×（1＋19/31＋26/30）＝5877510 5. 110年9月27日至110年10月25日 新冠肺炎疫情 減至底租之7成 減至底租之9成 2,864,112元 3386250×90%×（4/30＋25/31）＝2864112  合計    66,220,485元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上字第783號
上  訴  人  微風廣場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瑞姸  
訴訟代理人  洪堯欽律師
            劉健右律師
            黃郁茹律師
被  上訴人  國賓影城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中周  


訴訟代理人  張元宵律師
複  代理人  吳仁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租金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29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98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6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柒佰捌拾萬參仟陸佰陸拾捌元，及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三分之一，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90年3月5日簽訂微風廣場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由被上訴人向上訴人承租臺北市○○區○○○路0段00號「微風廣場大型購物中心」B1樓與7至11樓經營電影院，並先後以微風廣場租賃契約補充協議書㈠至㈣ (下分別稱補充協議書㈠至㈣）調整租賃期間及租金，依補充協議書㈡約定，被上訴人於105年10月26日至110年10月25日續約期間，每月租金以底租新臺幣（下同）3,225,000元（含稅為3,386,250元）或被上訴人營業額之18%金額較高者計算，故被上訴人業於109年初以支票給付該年度底租全額。惟自109年1月15日起，因新冠肺炎疫情肆虐，致被上訴人連續2年虧損，被上訴人曾多次請求上訴人依補充協議書㈡第3條約定共同協商調整租金，嗣於109年12月18日會議（下稱系爭會議）中，兩造達成110年1月至10月租金暫以原租金7折計算之協議，並簽署補充協議書㈣，被上訴人乃於110年初開立支票支付該年度以每月底租7成計算之租金，後因被上訴人無力續租原址營業，兩造間之租約於110年10月25日屆期終止，詎上訴人竟要求被上訴人支付疫情期間全額租金，並逕自將被上訴人110年度未給付之3成租金自應返還之保證金中扣除。爰依補充協議書㈡第3條、補充協議書㈣、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減免租金如附表所示，及免收強制停業期間之水電費，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返還溢收之租金及溢扣尚未返還之保證金共計12,094,86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贅述）。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所指情形，不符補充協議書㈡第3條之要件，兩造亦未達成減租之協議；被上訴人所稱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營業，並非系爭契約成立時無法預料之情事變更，且依兩造所定系爭契約及歷次補充協議書履行義務，亦無顯失公平情事，況兩造間之租賃關係已於110年10月25日消滅，被上訴人自不得再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減少租金，另被上訴人係在109年10月13日始首次向上訴人請求調降109年1月15日起之租金，然109年度之租金均已清償完畢，自不得請求溯及調整此部分之租金，且被上訴人請求調降租金之比例亦非合理；被上訴人於疫情停業期間仍有使用空調、除濕設備，自仍應給付水電費，且110年5月之水電費，被上訴人請求免除前即已清償完畢，110年6月後之水電費，則經兩造於111年3月底達成和解，被上訴人同意上訴人自保證金中扣除，自不得再請求減免停業期間水電費508,065元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就被上訴人之請求，判決其一部勝訴即命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12,094,867元，及自111年1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分別為准、免假執行之諭知，而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聲明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原判決關於駁回被上訴人逾12,094,867元本息之請求部分，未據被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非本院審理範圍）。
四、被上訴人主張兩造於90年3月5日簽訂系爭契約，由被上訴人向上訴人承租臺北市○○區○○○路0段00號「微風廣場大型購物中心」B1樓與7至11樓經營電影院，其後並陸續簽訂補充協議書㈠至㈣，依補充協議書㈡約定，被上訴人於105年10月26日至110年10月25日續約期間，每月租金以底租3,386,250元（含稅）或被上訴人營業額之18%金額較高者計算，被上訴人已於109年初以支票給付該年度各月底租；兩造於系爭會議中，達成110年1月至10月租金暫以原租金7折計算之協議，被上訴人即於110年初開立支票支付該年度以每月底租7成計算之租金；系爭契約於110年10月25日因租期屆滿而消滅，上訴人於應返還被上訴人之保證金中，扣除被上訴人110年度未給付之3成租金數額如原證11所示等情，業據其提出系爭契約、補充協議書㈠至㈣、租金計算表等為證（見原審卷第23-51、109頁），且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實。
五、被上訴人主張兩造業已依補充協議書㈡第3條約定，達成就110年1月至10月租金減為7成之協議，為上訴人所否認。經查，被上訴人固以證人即被上訴人財務長柯玫華證稱：系爭會議時被上訴人有要求要降租3成，當時上訴人常務董事岡一郎認為3成合理，雙方同意先用降3成之租金支付並簽立補充協議書㈣，直到110年8月雙方對於降租3成均無意見，係被上訴人決定不續約後，上訴人才要求補足110年之3成租金等語（見原審卷第225-227頁），主張兩造已有減租3成之共識，係因被上訴人不欲續租，上訴人始毀棄減租協議，有違誠信原則云云。然觀諸證人柯玫華亦結證稱：上訴人之財務長蔡彩雲有告知降租3成乙事要回報公司高層才能再確認，因110年底租支票要在109年底提供，方簽訂補充協議書㈣等語（見原審卷第225頁）；證人即上訴人財務長蔡彩雲復證述：系爭會議結束的時候被上訴人的財務長問被上訴人的張常董租金要開多少，張常董說開7成，當下我說只是暫收，因為雙方沒有達成協議等語（見原審卷第280頁），足見雙方於系爭會議中並未就減租乙事達成確定之協議，僅因110年租金支票須預先一次開立，始暫由被上訴人交付以110年底租7成計算之支票予上訴人，此觀兩造於109年12月30日所簽補充協議書㈣前言載明：「在未達成減租協議前……雙方協議如下：」、第2條亦記載：「甲乙雙方同意，俟雙方達成減付租金之協議後，就乙方已簽發之7成減租租金支票，多退少補。亦即倘約定應付之租金多於原租金7成，乙方應補付其中之差額。…」等語（見原審卷第50頁），實屬明確。且兩造於系爭會議及簽署補充協議書㈣後，並未繼續協商減租事宜，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70、286頁），則被上訴人主張兩造已達成就110年1月至10月租金減為7成之協議云云，自難認可採。
六、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契約成立後，因新冠肺炎疫情自109年1月15日起流行蔓延，致被上訴人連續2年虧損，其應得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免收或酌減租金、水電費等情，為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㈠按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又當事人依上開規定，請求為增減給付之判決，須於債之關係未因清償或其他行為而歸於消滅之情形，始得為之，否則，即無請求增減給付之可言（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822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所謂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者，係指情事劇變，非契約成立當時所得預料，依一般觀念，認為如依其原有效果顯然有失公平者而言，倘當事人就某種情事之發生於訂約時已有所預見，並約定其權利義務關係或給付內容者，自無該條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563號、111年度台上字第254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關於減租部分：
　⒈查，被上訴人就109年度之租金，係預先一次開立當年度各月份之底租金額支票交付予上訴人，且均已按月兌現（見原審卷第109頁）；又被上訴人係於109年10月13日，始首次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為由，向上訴人提出自109年1月15日起調降底租金額之請求，此有被上訴人109年10月13日國賓字第1091013001號函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265、267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則被上訴人在109年10月13日之前，既未曾向上訴人請求調降租金，且就各月份租金均已清償完畢，揆諸前揭說明，自不得再就109年10月13日前業已清償完畢之租金部分，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溯及請求調整減免。至被上訴人於109年10月13日請求減少租金後，雖仍按月使已開立之109年度租金支票陸續兌現，復與上訴人協議就110年度之租金，先由被上訴人開立以每月底租7成計算之租金支票予上訴人，並均已如期兌現，然此應係在雙方尚未達成減租共識前，先由被上訴人給付原定或暫定之租金數額，以避免發生違約爭議或造成票據信用不良所採之權宜作法，非可認為被上訴人係無條件自願清償上開租金數額或已放棄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減免租金之權利，此由被上訴人仍陸續於110年7月14日、110年9月28日發函上訴人要求減免租金即明（見本院卷第309-313頁）。是上訴人以被上訴人業已清償109年各月份租金，及兩造間之租賃關係已於110年10月25日因租期屆滿而消滅為由，辯稱被上訴人不得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調降自109年10月13日起之租金云云，尚非可採。
　⒉再查，109年起因新冠肺炎開始流行，我國衛福部於109年1月20日成立疫情指揮中心，其後推行各項防疫措施，包含保持社交距離、量體溫、戴口罩、實名制等，後於110年5月間，疫情逐漸進入社區擴散，疫情警戒陸續提升至第二級、第三級，更自110年5月15日起，對臺北市發布逾2月之三級警戒，其中電影院於110年5月15日至同年7月12日間遭強制停業，110年7月13日至同年9月26日間則採有條件開放營業，限制座位應採梅花座或間隔座，110年7月27日調降疫情警戒標準至第二級，惟截至110年底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持續中；且大眾於前述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期間，因擔心在特定空間內群聚感染或受限於各項管制措施，多有減少外出社交及各式娛樂活動之情形，導致國內外航空業、觀光旅遊業、旅館住宿、餐飲業及室內娛樂產業等之營運收益，遭受嚴重影響等情，均為眾所周知之事實。又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所及遍佈世界各地，各國重要片商，亦因此採取「強檔新片延期上映」之應對策略，尤其美國好萊塢商業電影占我國電影院超過7成之票房，為我國電影院票房高低之關鍵，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多部備受期待之電影均一再延後上映，致電影院縱可正常營業，消費者亦欠缺入場觀看之誘因，造成票房銳減之結果等情，為上訴人所自承（見原審卷第125-127頁），並有「2017台灣電影票房觀察」網路資料、相關網路新聞報導、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110年通訊傳播市場報告、107年至110年電影票房統計資訊等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167-185頁、本院卷第215-228頁）。是綜觀上情，新冠肺炎疫情之發生既無從事先預見，且其嚴重程度、影響層面及規模、綿延時間、政府採取各項管制措施等，均與先前遭遇之其他疫情截然不同，自應屬兩造成立系爭契約時所無法預料之重大情事變更。
　⒊上訴人雖辯稱：依補充協議書㈡第3條約定內容，可知新冠肺炎及其造成之影響，乃屬兩造締約時可預見之情形云云。然觀諸補充協議書㈡第3條之約定為：「因不可歸責於雙方之天災等不可抗力事由、或因政府防制法定傳染病散播而採取行政措施，致影響乙方電影院之營業額時，經乙方提出相關證明後，甲乙雙方同意就電影院營業額實際受影響之狀況，共同協商並簽定書面協議，調整本協議書第2條規定之乙方包底營業額與底租金額」（見原審卷第43、45頁），核此約定內容，固提及「因政府防制法定傳染病散播而採取行政措施，致影響電影院營業額」之情形，然並未明確約定如遇此情形，兩造間之權利義務關係應如何調整因應，以就該項風險預作合理之分配，而僅略謂兩造同意共同協商調整包底營業額與底租金額，且兩造均主張補充協議書㈡第3條之約定，已取代系爭契約第18條「因不可歸責於雙方之天災等不可抗力事由，至乙方連續30日無法正常營業時，雙方應會同處理並各自負擔所受損害，不得請求對方賠償。租賃期限及租金皆自不可抗力事由發生後第31日起暫停計算、計收，並於不可抗力事由終止後次日恢復計算、計收」（見原審卷第35頁）之約定，故系爭契約第18條約定於兩造間已不再適用（見本院卷第458頁），自與前揭說明所指如當事人就某種情事之發生於訂約時已有所預見，並約定其權利義務關係或給付內容，即無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適用之情形有別。又考諸補充協議書㈡第3條約定，乃針對「因不可歸責於雙方之事由」（如天災、防制傳染病管制措施等），導致「影響乙方電影院營業額」之情形，約定雙方須共同協商調整租金，核其用意，本在避免因不可歸責被上訴人之事由，導致其營業受不利影響時，如仍依原定租金給付，恐有顯失公平之情事，故約定由雙方協議調整租金數額，即已隱含肯認此等情形乃屬情事變更而得請求調整租金之意，則於符合此約定所指情形時，固應適用該約定而由雙方共同商議調整租金之方式，惟若協議不成，被上訴人應仍得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調整租金，否則上訴人如執意不願調整租金，以致雙方無法達成協議，復剝奪被上訴人另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調整租金之權利，顯非合理，亦不符上開約定之本旨。是以，上訴人以兩造間已有補充協議書㈡第3條之約定，辯稱新冠肺炎疫情並非系爭契約成立當時無法預料之情事，故被上訴人不得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減免租金云云，洵無可採。
　⒋又查，被上訴人於109年11至12月、110年1至2月、110年3至4月、110年5至6月、110年7至8月、110年9至10月經營電影院之營收數額，相較於尚無新冠肺炎疫情之108年同月份營收數額，分別下降27.63%、42.89%、49.94%、94.75%、89.49%、57.33%，此有被上訴人提出之營收降幅比較表可參（見原審卷第53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原審卷第380頁），足見新冠肺炎疫情確對被上訴人經營電影院之收益造成重大影響，且在疫情蔓延造成大眾普遍恐慌心態之狀況下，以被上訴人經營電影院娛樂事業而言，實難採取有效措施與之抗衡，是本院經斟酌被上訴人前述營收衰退程度、被上訴人經營之電影院於110年5月15日至同年7月12日間遭強制停業、110年7月13日至同年9月26日間經限制座位應採梅花座或間隔座、上訴人係向訴外人黑松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黑松資產公司）承租後再轉租予被上訴人、上訴人自承黑松資產公司於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有減少租金然未具體證明減少之數額（見本院卷第425、426頁)、系爭契約第18條原約定如因不可抗力事由致被上訴人連續30日以上無法正常營業，自第31日起暫停計收租金、兩造曾以補充協議書㈣約定就110年度租金暫以底租7成繳納等情，認除109年10月13日至109年12月31日間，如以原租金給付，尚不致顯失公平外，自110年1月1日至110年10月25日間，確有按原定租金給付顯失公平之情事，而應予酌減，其中停業期間應酌減為5成，梅花座期間應酌減為7成，其餘期間酌減為9成，方屬公允。準此，經計算後，被上訴人於109年1月1日起110年10月25日止，應給付之租金金額合計為66,220,485元（含稅，計算方式詳見附表）。
　㈢關於水電費部分：　
　⒈查兩造就租賃期間水電費之分擔方式，約定由被上訴人每月給付25萬元（含稅為262,500元）予上訴人，此為兩造所不爭執。又被上訴人係於110年7月14日首次向上訴人提出免收停業期間水電費之要求，而在此之前，被上訴人業已交付110年5月水電費之支票，並已兌現，至6月份後之水電費則未由被上訴人簽發支票支付，而係由上訴人於保證金中扣除等情，有被上訴人110年7月14日國賓字第1100714001號函存卷可考（見本院卷第309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458、459頁）。則關於停業期間（110年5月15日至110年7月12日）之水電費，其中110年5月15日至5月31日合計143,952元（262500×17/31＝143952，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部分，因被上訴人在請求減免時業已清償完畢，揆諸前揭說明，自不得再溯及請求減免。
　⒉至110年6月1日起至110年7月12日之水電費364,113元（262500×1又12/31＝364113）部分，本院經斟酌被上訴人經營之電影院因新冠肺炎疫情經政府命令強制停業，確屬兩造約定由被上訴人每月給付25萬元（含稅為262,500元）水電費時，無法預料之重大情事變更，且於強制停業期間，因無法對外營業，縱仍有使用水電之情形，相較於一般營業期間，使用度數應大幅減少，惟水電費每月仍有基本度數，且依卷附保全系統使用紀錄所示（見本院卷第251-257頁），被上訴人經營之電影院在停業期間仍有相關人員出入之紀錄等情，認於強制停業期間，如令被上訴人按原約定水電費金額給付，確有顯失公平之情事，應酌減為原約定金額之5成，較為公允適當。是以，110年6月1日起至110年7月12日之水電費金額，經酌減後應為182,057元（364113×1/2＝182057）。
　⒊上訴人雖另稱兩造就110年6月1日起至110年7月12日之水電費，業已於111年3月底達成和解，即被上訴人同意上訴人自保證金中扣抵云云，並提出上訴人111年1月26日、111年3月8日函文、被上訴人111年2月22日、111年3月24日、111年4月29日函文為證（見本院卷第445、347、315-317、349、359頁），然觀諸被上訴人前揭函文內容，乃將經應付之水電費金額與主張應調降水電費金額併列，則其中所載確認水電費金額及同意自保證金中扣除等語，自僅在表示確認該數額無誤，及同意暫由保證金中扣除此數額，以早日取回剩餘無爭議款項之意，尚非業已同意逕以該數額為最終應給付金額或放棄請求減免水電費之權利。是上訴人以前開事由為辯，並非可採。
七、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承上所述，被上訴人於109年1月1日起110年10月25日止，經本院減少應給付之租金數額後，租金總額應為66,220,485元，而其業已實際給付63,879,968元（見原審卷第109頁），尚不足2,340,517元（66220485－63879968＝2340517），然上訴人逕於應返還被上訴人之保證金中扣除9,962,129元（見原審卷第109頁），溢扣7,62,162元（9962129－2340517＝7621612）未予返還部分，核屬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利益，並致上訴人受有損害，是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如數返還，自屬有據。又上訴人於應返還被上訴人之保證金中，另扣除尚未繳納之水電費部分，其中110年6月1日起至110年7月12日之水電費金額應減為182,057元，則溢扣182,056元（364113－182057＝182056）未予返還部分，亦屬不當得利，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返還，同可准許。從而，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返還之不當得利總額為7,803,668元（7621612＋182056＝7858285）。復按，當事人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法院減少給付，為形成之訴，應待法院判決確定，雙方當事人之權利及義務內容始告確定。是權利人據此權利義務關係而為給付請求，義務人之給付期限，應於法院為減少給付判決確定時屆至，並自翌日起負遲延責任（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924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返還不當得利7,803,668元，其遲延利息應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算，併予說明。
八、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7,803,668元，及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洵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有未合，應予駁回。從而原審就超過上開應予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於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人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4　　日
　　　　　　　　　民事第二十庭  
　　　　　　　　　　　　審判長法　官　周祖民
　　　　　　　　　　　　　　　法　官　趙雪瑛
　　　　　　　　　　　　　　　法　官　馬傲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兩造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4　　日
　　　　　　　　　　　　　　　書記官　林孟和






附表
		編號

		期　　 間

		事　　由

		被上訴人主張之調整租金方式

		本院認定之調整租金方式

		調整後租金數額



		1.

		109年1月1日至109年12月31日

		


		減至底租之7成

		不予調整

		40,635,000元
3386250×12＝40635000



		2.

		110年1月1日至110年5月14日

		新冠肺炎疫情

		減至底租之7成

		減至底租之9成

		13,566,847元
3386250×90%×（4＋14/31）＝13566847



		3.

		110年5月15日至110年7月12日

		新冠肺炎疫情，且強制停業

		免收租金

		減至底租之5成

		3,277,016元
3386250×50%×（17/31＋1＋21231）＝3277016



		4.

		110年7月13日至110年9月26日

		新冠肺炎疫情，且限制採梅花座

		減至底租之5成

		減至底租之7成

		5,877,510元
3386250×70%×（1＋19/31＋26/30）＝5877510



		5.

		110年9月27日至110年10月25日

		新冠肺炎疫情

		減至底租之7成

		減至底租之9成

		2,864,112元
3386250×90%×（4/30＋25/31）＝2864112



		


		合計

		


		


		


		66,220,485元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上字第783號

上  訴  人  微風廣場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瑞姸  

訴訟代理人  洪堯欽律師

            劉健右律師

            黃郁茹律師

被  上訴人  國賓影城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中周  



訴訟代理人  張元宵律師

複  代理人  吳仁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租金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29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98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6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柒佰捌拾萬參仟陸佰陸拾捌元，及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三分之一，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90年3月5日簽訂微風廣場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由被上訴人向上訴人承租臺北市○○區○○○路0段00號「微風廣場大型購物中心」B1樓與7至11樓經營電影院，並先後以微風廣場租賃契約補充協議書㈠至㈣ (下分別稱補充協議書㈠至㈣）調整租賃期間及租金，依補充協議書㈡約定，被上訴人於105年10月26日至110年10月25日續約期間，每月租金以底租新臺幣（下同）3,225,000元（含稅為3,386,250元）或被上訴人營業額之18%金額較高者計算，故被上訴人業於109年初以支票給付該年度底租全額。惟自109年1月15日起，因新冠肺炎疫情肆虐，致被上訴人連續2年虧損，被上訴人曾多次請求上訴人依補充協議書㈡第3條約定共同協商調整租金，嗣於109年12月18日會議（下稱系爭會議）中，兩造達成110年1月至10月租金暫以原租金7折計算之協議，並簽署補充協議書㈣，被上訴人乃於110年初開立支票支付該年度以每月底租7成計算之租金，後因被上訴人無力續租原址營業，兩造間之租約於110年10月25日屆期終止，詎上訴人竟要求被上訴人支付疫情期間全額租金，並逕自將被上訴人110年度未給付之3成租金自應返還之保證金中扣除。爰依補充協議書㈡第3條、補充協議書㈣、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減免租金如附表所示，及免收強制停業期間之水電費，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返還溢收之租金及溢扣尚未返還之保證金共計12,094,86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贅述）。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所指情形，不符補充協議書㈡第3條之要件，兩造亦未達成減租之協議；被上訴人所稱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營業，並非系爭契約成立時無法預料之情事變更，且依兩造所定系爭契約及歷次補充協議書履行義務，亦無顯失公平情事，況兩造間之租賃關係已於110年10月25日消滅，被上訴人自不得再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減少租金，另被上訴人係在109年10月13日始首次向上訴人請求調降109年1月15日起之租金，然109年度之租金均已清償完畢，自不得請求溯及調整此部分之租金，且被上訴人請求調降租金之比例亦非合理；被上訴人於疫情停業期間仍有使用空調、除濕設備，自仍應給付水電費，且110年5月之水電費，被上訴人請求免除前即已清償完畢，110年6月後之水電費，則經兩造於111年3月底達成和解，被上訴人同意上訴人自保證金中扣除，自不得再請求減免停業期間水電費508,065元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就被上訴人之請求，判決其一部勝訴即命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12,094,867元，及自111年1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分別為准、免假執行之諭知，而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聲明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原判決關於駁回被上訴人逾12,094,867元本息之請求部分，未據被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非本院審理範圍）。

四、被上訴人主張兩造於90年3月5日簽訂系爭契約，由被上訴人向上訴人承租臺北市○○區○○○路0段00號「微風廣場大型購物中心」B1樓與7至11樓經營電影院，其後並陸續簽訂補充協議書㈠至㈣，依補充協議書㈡約定，被上訴人於105年10月26日至110年10月25日續約期間，每月租金以底租3,386,250元（含稅）或被上訴人營業額之18%金額較高者計算，被上訴人已於109年初以支票給付該年度各月底租；兩造於系爭會議中，達成110年1月至10月租金暫以原租金7折計算之協議，被上訴人即於110年初開立支票支付該年度以每月底租7成計算之租金；系爭契約於110年10月25日因租期屆滿而消滅，上訴人於應返還被上訴人之保證金中，扣除被上訴人110年度未給付之3成租金數額如原證11所示等情，業據其提出系爭契約、補充協議書㈠至㈣、租金計算表等為證（見原審卷第23-51、109頁），且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實。

五、被上訴人主張兩造業已依補充協議書㈡第3條約定，達成就110年1月至10月租金減為7成之協議，為上訴人所否認。經查，被上訴人固以證人即被上訴人財務長柯玫華證稱：系爭會議時被上訴人有要求要降租3成，當時上訴人常務董事岡一郎認為3成合理，雙方同意先用降3成之租金支付並簽立補充協議書㈣，直到110年8月雙方對於降租3成均無意見，係被上訴人決定不續約後，上訴人才要求補足110年之3成租金等語（見原審卷第225-227頁），主張兩造已有減租3成之共識，係因被上訴人不欲續租，上訴人始毀棄減租協議，有違誠信原則云云。然觀諸證人柯玫華亦結證稱：上訴人之財務長蔡彩雲有告知降租3成乙事要回報公司高層才能再確認，因110年底租支票要在109年底提供，方簽訂補充協議書㈣等語（見原審卷第225頁）；證人即上訴人財務長蔡彩雲復證述：系爭會議結束的時候被上訴人的財務長問被上訴人的張常董租金要開多少，張常董說開7成，當下我說只是暫收，因為雙方沒有達成協議等語（見原審卷第280頁），足見雙方於系爭會議中並未就減租乙事達成確定之協議，僅因110年租金支票須預先一次開立，始暫由被上訴人交付以110年底租7成計算之支票予上訴人，此觀兩造於109年12月30日所簽補充協議書㈣前言載明：「在未達成減租協議前……雙方協議如下：」、第2條亦記載：「甲乙雙方同意，俟雙方達成減付租金之協議後，就乙方已簽發之7成減租租金支票，多退少補。亦即倘約定應付之租金多於原租金7成，乙方應補付其中之差額。…」等語（見原審卷第50頁），實屬明確。且兩造於系爭會議及簽署補充協議書㈣後，並未繼續協商減租事宜，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70、286頁），則被上訴人主張兩造已達成就110年1月至10月租金減為7成之協議云云，自難認可採。

六、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契約成立後，因新冠肺炎疫情自109年1月15日起流行蔓延，致被上訴人連續2年虧損，其應得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免收或酌減租金、水電費等情，為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㈠按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又當事人依上開規定，請求為增減給付之判決，須於債之關係未因清償或其他行為而歸於消滅之情形，始得為之，否則，即無請求增減給付之可言（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822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所謂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者，係指情事劇變，非契約成立當時所得預料，依一般觀念，認為如依其原有效果顯然有失公平者而言，倘當事人就某種情事之發生於訂約時已有所預見，並約定其權利義務關係或給付內容者，自無該條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563號、111年度台上字第254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關於減租部分：

　⒈查，被上訴人就109年度之租金，係預先一次開立當年度各月份之底租金額支票交付予上訴人，且均已按月兌現（見原審卷第109頁）；又被上訴人係於109年10月13日，始首次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為由，向上訴人提出自109年1月15日起調降底租金額之請求，此有被上訴人109年10月13日國賓字第1091013001號函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265、267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則被上訴人在109年10月13日之前，既未曾向上訴人請求調降租金，且就各月份租金均已清償完畢，揆諸前揭說明，自不得再就109年10月13日前業已清償完畢之租金部分，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溯及請求調整減免。至被上訴人於109年10月13日請求減少租金後，雖仍按月使已開立之109年度租金支票陸續兌現，復與上訴人協議就110年度之租金，先由被上訴人開立以每月底租7成計算之租金支票予上訴人，並均已如期兌現，然此應係在雙方尚未達成減租共識前，先由被上訴人給付原定或暫定之租金數額，以避免發生違約爭議或造成票據信用不良所採之權宜作法，非可認為被上訴人係無條件自願清償上開租金數額或已放棄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減免租金之權利，此由被上訴人仍陸續於110年7月14日、110年9月28日發函上訴人要求減免租金即明（見本院卷第309-313頁）。是上訴人以被上訴人業已清償109年各月份租金，及兩造間之租賃關係已於110年10月25日因租期屆滿而消滅為由，辯稱被上訴人不得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調降自109年10月13日起之租金云云，尚非可採。

　⒉再查，109年起因新冠肺炎開始流行，我國衛福部於109年1月20日成立疫情指揮中心，其後推行各項防疫措施，包含保持社交距離、量體溫、戴口罩、實名制等，後於110年5月間，疫情逐漸進入社區擴散，疫情警戒陸續提升至第二級、第三級，更自110年5月15日起，對臺北市發布逾2月之三級警戒，其中電影院於110年5月15日至同年7月12日間遭強制停業，110年7月13日至同年9月26日間則採有條件開放營業，限制座位應採梅花座或間隔座，110年7月27日調降疫情警戒標準至第二級，惟截至110年底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持續中；且大眾於前述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期間，因擔心在特定空間內群聚感染或受限於各項管制措施，多有減少外出社交及各式娛樂活動之情形，導致國內外航空業、觀光旅遊業、旅館住宿、餐飲業及室內娛樂產業等之營運收益，遭受嚴重影響等情，均為眾所周知之事實。又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所及遍佈世界各地，各國重要片商，亦因此採取「強檔新片延期上映」之應對策略，尤其美國好萊塢商業電影占我國電影院超過7成之票房，為我國電影院票房高低之關鍵，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多部備受期待之電影均一再延後上映，致電影院縱可正常營業，消費者亦欠缺入場觀看之誘因，造成票房銳減之結果等情，為上訴人所自承（見原審卷第125-127頁），並有「2017台灣電影票房觀察」網路資料、相關網路新聞報導、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110年通訊傳播市場報告、107年至110年電影票房統計資訊等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167-185頁、本院卷第215-228頁）。是綜觀上情，新冠肺炎疫情之發生既無從事先預見，且其嚴重程度、影響層面及規模、綿延時間、政府採取各項管制措施等，均與先前遭遇之其他疫情截然不同，自應屬兩造成立系爭契約時所無法預料之重大情事變更。

　⒊上訴人雖辯稱：依補充協議書㈡第3條約定內容，可知新冠肺炎及其造成之影響，乃屬兩造締約時可預見之情形云云。然觀諸補充協議書㈡第3條之約定為：「因不可歸責於雙方之天災等不可抗力事由、或因政府防制法定傳染病散播而採取行政措施，致影響乙方電影院之營業額時，經乙方提出相關證明後，甲乙雙方同意就電影院營業額實際受影響之狀況，共同協商並簽定書面協議，調整本協議書第2條規定之乙方包底營業額與底租金額」（見原審卷第43、45頁），核此約定內容，固提及「因政府防制法定傳染病散播而採取行政措施，致影響電影院營業額」之情形，然並未明確約定如遇此情形，兩造間之權利義務關係應如何調整因應，以就該項風險預作合理之分配，而僅略謂兩造同意共同協商調整包底營業額與底租金額，且兩造均主張補充協議書㈡第3條之約定，已取代系爭契約第18條「因不可歸責於雙方之天災等不可抗力事由，至乙方連續30日無法正常營業時，雙方應會同處理並各自負擔所受損害，不得請求對方賠償。租賃期限及租金皆自不可抗力事由發生後第31日起暫停計算、計收，並於不可抗力事由終止後次日恢復計算、計收」（見原審卷第35頁）之約定，故系爭契約第18條約定於兩造間已不再適用（見本院卷第458頁），自與前揭說明所指如當事人就某種情事之發生於訂約時已有所預見，並約定其權利義務關係或給付內容，即無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適用之情形有別。又考諸補充協議書㈡第3條約定，乃針對「因不可歸責於雙方之事由」（如天災、防制傳染病管制措施等），導致「影響乙方電影院營業額」之情形，約定雙方須共同協商調整租金，核其用意，本在避免因不可歸責被上訴人之事由，導致其營業受不利影響時，如仍依原定租金給付，恐有顯失公平之情事，故約定由雙方協議調整租金數額，即已隱含肯認此等情形乃屬情事變更而得請求調整租金之意，則於符合此約定所指情形時，固應適用該約定而由雙方共同商議調整租金之方式，惟若協議不成，被上訴人應仍得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調整租金，否則上訴人如執意不願調整租金，以致雙方無法達成協議，復剝奪被上訴人另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調整租金之權利，顯非合理，亦不符上開約定之本旨。是以，上訴人以兩造間已有補充協議書㈡第3條之約定，辯稱新冠肺炎疫情並非系爭契約成立當時無法預料之情事，故被上訴人不得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減免租金云云，洵無可採。

　⒋又查，被上訴人於109年11至12月、110年1至2月、110年3至4月、110年5至6月、110年7至8月、110年9至10月經營電影院之營收數額，相較於尚無新冠肺炎疫情之108年同月份營收數額，分別下降27.63%、42.89%、49.94%、94.75%、89.49%、57.33%，此有被上訴人提出之營收降幅比較表可參（見原審卷第53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原審卷第380頁），足見新冠肺炎疫情確對被上訴人經營電影院之收益造成重大影響，且在疫情蔓延造成大眾普遍恐慌心態之狀況下，以被上訴人經營電影院娛樂事業而言，實難採取有效措施與之抗衡，是本院經斟酌被上訴人前述營收衰退程度、被上訴人經營之電影院於110年5月15日至同年7月12日間遭強制停業、110年7月13日至同年9月26日間經限制座位應採梅花座或間隔座、上訴人係向訴外人黑松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黑松資產公司）承租後再轉租予被上訴人、上訴人自承黑松資產公司於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有減少租金然未具體證明減少之數額（見本院卷第425、426頁)、系爭契約第18條原約定如因不可抗力事由致被上訴人連續30日以上無法正常營業，自第31日起暫停計收租金、兩造曾以補充協議書㈣約定就110年度租金暫以底租7成繳納等情，認除109年10月13日至109年12月31日間，如以原租金給付，尚不致顯失公平外，自110年1月1日至110年10月25日間，確有按原定租金給付顯失公平之情事，而應予酌減，其中停業期間應酌減為5成，梅花座期間應酌減為7成，其餘期間酌減為9成，方屬公允。準此，經計算後，被上訴人於109年1月1日起110年10月25日止，應給付之租金金額合計為66,220,485元（含稅，計算方式詳見附表）。

　㈢關於水電費部分：　

　⒈查兩造就租賃期間水電費之分擔方式，約定由被上訴人每月給付25萬元（含稅為262,500元）予上訴人，此為兩造所不爭執。又被上訴人係於110年7月14日首次向上訴人提出免收停業期間水電費之要求，而在此之前，被上訴人業已交付110年5月水電費之支票，並已兌現，至6月份後之水電費則未由被上訴人簽發支票支付，而係由上訴人於保證金中扣除等情，有被上訴人110年7月14日國賓字第1100714001號函存卷可考（見本院卷第309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458、459頁）。則關於停業期間（110年5月15日至110年7月12日）之水電費，其中110年5月15日至5月31日合計143,952元（262500×17/31＝143952，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部分，因被上訴人在請求減免時業已清償完畢，揆諸前揭說明，自不得再溯及請求減免。

　⒉至110年6月1日起至110年7月12日之水電費364,113元（262500×1又12/31＝364113）部分，本院經斟酌被上訴人經營之電影院因新冠肺炎疫情經政府命令強制停業，確屬兩造約定由被上訴人每月給付25萬元（含稅為262,500元）水電費時，無法預料之重大情事變更，且於強制停業期間，因無法對外營業，縱仍有使用水電之情形，相較於一般營業期間，使用度數應大幅減少，惟水電費每月仍有基本度數，且依卷附保全系統使用紀錄所示（見本院卷第251-257頁），被上訴人經營之電影院在停業期間仍有相關人員出入之紀錄等情，認於強制停業期間，如令被上訴人按原約定水電費金額給付，確有顯失公平之情事，應酌減為原約定金額之5成，較為公允適當。是以，110年6月1日起至110年7月12日之水電費金額，經酌減後應為182,057元（364113×1/2＝182057）。

　⒊上訴人雖另稱兩造就110年6月1日起至110年7月12日之水電費，業已於111年3月底達成和解，即被上訴人同意上訴人自保證金中扣抵云云，並提出上訴人111年1月26日、111年3月8日函文、被上訴人111年2月22日、111年3月24日、111年4月29日函文為證（見本院卷第445、347、315-317、349、359頁），然觀諸被上訴人前揭函文內容，乃將經應付之水電費金額與主張應調降水電費金額併列，則其中所載確認水電費金額及同意自保證金中扣除等語，自僅在表示確認該數額無誤，及同意暫由保證金中扣除此數額，以早日取回剩餘無爭議款項之意，尚非業已同意逕以該數額為最終應給付金額或放棄請求減免水電費之權利。是上訴人以前開事由為辯，並非可採。

七、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承上所述，被上訴人於109年1月1日起110年10月25日止，經本院減少應給付之租金數額後，租金總額應為66,220,485元，而其業已實際給付63,879,968元（見原審卷第109頁），尚不足2,340,517元（66220485－63879968＝2340517），然上訴人逕於應返還被上訴人之保證金中扣除9,962,129元（見原審卷第109頁），溢扣7,62,162元（9962129－2340517＝7621612）未予返還部分，核屬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利益，並致上訴人受有損害，是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如數返還，自屬有據。又上訴人於應返還被上訴人之保證金中，另扣除尚未繳納之水電費部分，其中110年6月1日起至110年7月12日之水電費金額應減為182,057元，則溢扣182,056元（364113－182057＝182056）未予返還部分，亦屬不當得利，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返還，同可准許。從而，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返還之不當得利總額為7,803,668元（7621612＋182056＝7858285）。復按，當事人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法院減少給付，為形成之訴，應待法院判決確定，雙方當事人之權利及義務內容始告確定。是權利人據此權利義務關係而為給付請求，義務人之給付期限，應於法院為減少給付判決確定時屆至，並自翌日起負遲延責任（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924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返還不當得利7,803,668元，其遲延利息應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算，併予說明。

八、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7,803,668元，及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洵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有未合，應予駁回。從而原審就超過上開應予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於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人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4　　日

　　　　　　　　　民事第二十庭  

　　　　　　　　　　　　審判長法　官　周祖民

　　　　　　　　　　　　　　　法　官　趙雪瑛

　　　　　　　　　　　　　　　法　官　馬傲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兩造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4　　日

　　　　　　　　　　　　　　　書記官　林孟和







附表

編號 期　　 間 事　　由 被上訴人主張之調整租金方式 本院認定之調整租金方式 調整後租金數額 1. 109年1月1日至109年12月31日  減至底租之7成 不予調整 40,635,000元 3386250×12＝40635000 2. 110年1月1日至110年5月14日 新冠肺炎疫情 減至底租之7成 減至底租之9成 13,566,847元 3386250×90%×（4＋14/31）＝13566847 3. 110年5月15日至110年7月12日 新冠肺炎疫情，且強制停業 免收租金 減至底租之5成 3,277,016元 3386250×50%×（17/31＋1＋21231）＝3277016 4. 110年7月13日至110年9月26日 新冠肺炎疫情，且限制採梅花座 減至底租之5成 減至底租之7成 5,877,510元 3386250×70%×（1＋19/31＋26/30）＝5877510 5. 110年9月27日至110年10月25日 新冠肺炎疫情 減至底租之7成 減至底租之9成 2,864,112元 3386250×90%×（4/30＋25/31）＝2864112  合計    66,220,485元 

　　　　　　　　　　　　　　

　　　　　　　　　　　　　　　　　　　　　　　　　　　　　　　　　　　　　　　　　　

　　　　　　　　　　　　　　



